附件：

关于核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产权

交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地、州、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治区各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

为规范自治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收费行为，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与公正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现就全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通知如下：

一、执收主体

自治区行政辖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提供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并符合全区统一行业规范要求的交易机构（以下简称“交易机构”）。

二、收费项目及服务内容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内的农村集体所有的产权、林权类交易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具体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含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出租、农村集体持有资产收益权转让、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出让等交易服务项目。

交易机构收取交易服务费，应提供以下完整服务：交易环境保障、交易咨询与申请受理、交易主体资格审核、交易信息发布、受让意向登记、产权查询协助、交易组织实施、签约组织服务、电子档案存档、产权流转交易鉴证书出具等基本服务。

三、交易类型及收费标准

交易服务费分为协议交易和竞价交易两类，均以成交金额为基数，实行分段递减累计收费，原则上由受让方支付，如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收费标准为最高费率，交易机构可结合辖域交易实际，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下浮不限。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交易类型
	成交金额（万元）
	费率（‰）
	缴费主体

	协议交易
	10 以下（含 10）
	5
	受让方或从其约定

	
	10—500（含 500）
	4
	

	
	500—1000（含 1000）
	3
	

	
	1000 以上
	1
	

	竞价交易
	10 以下（含 10）
	8
	

	
	10—500（含 500）
	6
	

	
	500—1000（含 1000）
	4
	

	
	1000 以上
	2
	


四、严格规范收费行为

（一）交易机构应当在收费场所及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价格投诉电话等信息，收费时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票据。

（二）交易机构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收取交易服务费，严禁以捆绑服务、分解项目等方式扩大收费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或实施无服务收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价格主管、市场监管、财政、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的专项监管。

（三）除上述收费项目外，自愿进场或通过网上交易服务项目以及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按市场化原则，由交易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并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
五、减免政策

（一）交易机构对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免收交易服务费，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二）鼓励交易机构结合辖域内交易主体、项目类型实际，制定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减免优惠政策。

（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对收费减免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通知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执行，有效期 3 年。此前自治区内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财政厅

2026年X月X日

